
资格审查结果公示

2024 年度广州市南沙区全域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示范）施工[项目编号：

JG2024-1497]项目资格审查工作已经结束，具体结果公示如下：

序号 投标申请人名称
资格审查结果

（通过/不通过）
资审不通过具体原因

1 陕西省三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通过

2 浙江沧海建设有限公司 通过

3 广东利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通过

4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

5 青岛瑞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

6 广东科能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通过

7 元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通过

8 重庆乾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通过

9
(主)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成)中铁

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

10 广东昇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通过

11 陕西中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通过

12 广东大禹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通过

13 中投德创建工有限公司 通过

14 升升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

15 四川中建建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不通过

项目负责人没有提供水行

政主管部门颁发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类）

16 深圳中埔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

17 广东中水建工有限公司 通过

18 安徽新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

19
(主)河南颍淮建工有限公司,(成)广东宝泰森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通过

20 新疆环宇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通过

21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

公示时间从 2024 年 05 月 09 日 00 时 00 分 至 2024 年 05 月 12 日 00 时 00 分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投标申请人或者其他利害关

系人对该资格审查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资格审查结果公示期间书面向招标人提

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日内作出书面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

标活动。投标申请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答复之

日起 10 日内持招标人的答复、投诉书等相关资料，向项目招标投标监督部门提出书面

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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